附件1-2

宝安区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源头减量
专项补贴入库申报表
	企业名称
	

	[bookmark: _GoBack]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法人代表
	

	经营地址
	

	联系人
	
	手机
	
	邮箱
	

	项目类别
	工艺改进
低VOCs替代
工艺改进+低VOCs替代

	项目进展
	截至入库申报时，项目已完成
截至入库申报时，项目拟实施
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实施周期
	年      月  至        年      月

	项目实施内容
	


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代表/授权代理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评估意见




（由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填写）


注：企业如有多个源头减量改造项目，应按一项目一表形式进行填写并盖章。
